陇川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推迟举行《陇川县乡镇公办幼儿园收费项目标准核定方案
（草案）》听证会的说明

各位听证代表、听证监察人、旁听人：
[bookmark: _GoBack]我局原定于2022年10月11举行的《陇川县乡镇公办幼儿园收费项目标准核定方案（草案）》听证会，因全县疫情防控形势严峻，为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，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<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>（第21号令）》第二十一条第四款“听证会因故取消或推迟举行的，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作出说明。”的规定，听证会推迟举行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特此说明。


　　　陇川县发展和改革局
　　2022年10月10日

